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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7 頁

銓敘部 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648

承辦人：邱蘭芳

電話：02-82366630

E-Mail：chiu@mocs.gov.tw

受文者：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日

發文字號：部退二字第10949508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109Z02D167462_109D2017966-01.pdf)

主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自民國107年7

月1日施行後，各機關辦理暫停、停止、補發、追繳溢領

退撫給與及優惠存款利息(以下簡稱優存利息)等相關執行

事項，請轉知所屬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查退撫法、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

辦法（以下簡稱優存辦法）、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

及發放辦法（以下簡稱查驗發放辦法），均自107年7月1日

施行；原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原退休法）、100年2

月1日施行之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

辦法（以下簡稱原優存辦法）及原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

發放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原發放作業要點）均配合新法規

施行而予以廢止。其中，有關退休公務人員或遺族溢領退

撫給與或優存利息應辦理追繳之程序，依退撫法第69條至

第72條、第75條至第77條、第79條至第80條、優存辦法第

16條及查驗發放辦法等相關規定，退休公務人員或遺族如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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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7 頁

有溢領退撫給與情事，應由「發放機關」以書面行政處分

命領受人限期30日內繳還，並副知支給機關，屆期如仍未

繳還者，由「發放機關」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行政

執行；如溢領給與為優存利息時，則由「原服務機關」辦

理追繳。發放機關及原服務機關如遇有困難無法進行追繳

且認為有必要時，方移由支給機關辦理移送行政執行。

二、茲為配合前述相關規定之施行，以及使發放或原服務機關

執行旨揭事項有明確之準據，爰依前開退撫法、優存辦法

及查驗發放辦法等相關規定，就執行旨揭事項之相關作業

原則，說明如下：

(一)發放給與之種類：

１、退撫給與部分：

(１)一次性退撫給與：係指一次退休金、資遣給與、遺

屬一次金、一次撫慰金、一次撫卹金、依原退休法

第30條第2項或第3項核給之一次補償金、退休金其

他現金給與補償金、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２)定期性退撫給與：係指月退休金(含依原退休法第

30條第2項核給之月補償金)、遺屬年金、月撫卹金

(含未成年子女加發撫卹金)、月撫慰金及年撫卹

金。

２、優存利息。

(二)處分權責機關：

１、退撫新制實施前(以下簡稱舊制)年資計給之「舊制退

撫給與」項目，處分權責機關為「舊制發放機關」。

２、退撫新制實施後(以下簡稱新制)年資計給之「新制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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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頁，共 7 頁

撫給與」項目，處分權責機關為「新制發放機關」。

３、「優存利息」項目，處分權責機關為「原服務機

關」。

(三)退撫給與或優存利息變動及溢領之樣態：

１、發放機關單純誤發退撫給與致有溢領情形。

２、退休公務人員經審定機關依確定判決之刑度，作成剝

奪、減少之處分，自始剝奪或減少退撫給與致有溢領

情形；或經審定機關依懲戒判決，作成剝奪、減少、

降級或減俸之處分致有溢領情形。

３、審定機關撤銷(變更)或廢止原處分致有溢領情形。

４、暫停、停止、喪失之法定事由發生，應暫停、停止發

放退撫給與及優存利息；或因上述法定事由發生致有

溢領情形。

(四)作業程序：由於退撫給與及優存利息之暫停、停止、補

發、恢復及追繳溢領金額，實質影響領受人領受權之得

喪變更，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所定，機關就公法上

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

政行為。是各機關執行旨揭事項，應依退撫法、行政程

序法及行政執行法等相關規定，應作成書面處分並合法

送達。上開溢領給與之追繳程序，說明如下：

１、一次性退撫給與部分：

(１)溢領給與之領受人如係開立退撫給與「一般帳戶」

者：發放機關應依退撫法第70條第1項規定，以書

面處分命領受人於收受處分之次日起30日內繳還溢

領之金額，並副知支給機關。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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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頁，共 7 頁

(２)溢領給與之領受人如係開立退撫給與「專戶」者：

發放機關應依退撫法第69條第4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105條第4項規定，按溢領之退撫給與金額書面通知

開戶銀行，逕自領受人之退撫給與專戶內「現有款

項」扣回；不足扣除額部分，應依退撫法第70條第

1項規定，以書面處分命領受人於收受處分之次日

起30日內繳還溢領之金額，並副知支給機關。

(３)前開溢領給與之領受人，屆期未繳還溢領金額者，

發放機關應依退撫法第70條第1項及行政執行法規

定移送行政執行，並副知支給機關。必要時，由支

給機關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行政執行。

２、定期性退撫給與部分：

(１)溢領給與之領受人如係開立退撫給與「一般帳戶」

者：發放機關應依退撫法第70條第1項及第2項規

定，以書面處分命領受人於收受處分之次日起30日

內繳還溢領金額，並副知支給機關；並得於函中通

知領受人，將自下一定期以後發給之退撫給與中覈

實收回(按發放機關不得逕自就尚未發給之定期給

與扣除)。

(２)溢領給與之領受人如係開立退撫給與「專戶」者：

發放機關應依退撫法第69條第4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105條第4項規定，按溢領之退撫給與金額書面通知

開戶銀行，逕自領受人之退撫給與專戶內「現有款

項」扣回(按發放機關不得逕自就尚未發給之定期

給與扣除)。不足扣除額部分，發放機關應依退撫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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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頁，共 7 頁

法第7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以書面處分命領受人

於收受處分之次日起30日內繳還溢領金額，並副知

支給機關；並得於函中通知領受人，將自下一定期

以後發給之退撫給與中覈實收回。

(３)前開溢領給與之領受人，屆期未繳還溢領金額者，

或對於自下一定期以後發給之退撫給與中覈實收回

有異議且未以其他方式於收受處分之次日起30日內

繳回者，應依退撫法第70條第1項及行政執行法規

定移送行政執行，並副知支給機關。必要時，由支

給機關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行政執行。

３、優存利息部分：

(１)「原服務機關」先向臺灣銀行儲存分行函查確認領

受人溢領之優存利息金額；次依函查結果，以書面

處分命領受人於收受處分之次日起30日內，逕至臺

灣銀行儲存分行繳還，並副知支給機關及臺灣銀行

儲存分行。

(２)「原服務機關」於繳還期限屆滿後，向臺灣銀行儲

存分行函查領受人是否繳還，以及臺灣銀行與公庫

各別負擔之優存差額利息金額。領受人如屆期仍未

繳還，或繳還金額不足扣抵者，原服務機關應依退

撫法第70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移送行政執行，並

副知支給機關及臺灣銀行儲存分行。

(五)處分送達：由於執行旨揭事項所為之處分，實質影響領

受人領受權之暫停、停止、喪失或終止，請各發放(或原

服務)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68條第3項規定，以掛號方式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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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頁，共 7 頁

寄送領受人；至若未依行政程序法所訂之送達方式送

達，於應受送達人未領取前，該處分均不發生送達效

力；送達完成之掛號回執聯，各發放機關妥慎保管。

(六)辦理繳庫：

１、移送行政執行「前」收回溢領金額者：收回退撫給與

部分，發放機關將收繳金額辦理繳庫並函報支給機

關。如係優存利息繳回臺灣銀行者，屬公庫負擔部

分，由臺灣銀行於下期清算優存差額利息時，退還支

給機關。

２、移送行政執行「後」收回溢領金額者：執行款屬收回

退撫給與部分，發放機關將收繳金額辦理繳庫並函報

支給機關。執行款屬收回優存利息者，優先抵償公庫

負擔金額，原服務機關將收繳結果辦理繳庫並函報支

給機關；執行款剩餘部分，開立公庫支票予臺灣銀

行。

三、至於個案事實於退撫法施行前即已發生追繳原因，而於退

撫法施行後追繳程序仍尚未終結之案件，依法務部108年11

月19日法律字第10803515440號書函略以，按實體從舊、程

序從新為行政法適用之一般原則，因法規變動致管轄權變

更，應依變更後之新法規決定管轄權之歸屬。是行政程序

進行中，行政機關之管轄權因事實或法規變更致喪失其管

轄權，原則上應由新取得管轄權之機關管轄。爰退撫法107

年7月1日施行前即已發生追繳原因，惟於退撫法施行後追

繳程序仍尚未終結之案件，原則上應由發放機關(優存利息

為原服務機關)依退撫法及相關規定辦理追繳事宜。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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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頁，共 7 頁

四、為期各機關於執行旨揭事項有明確之準據，茲檢附「退休

公務人員或遺族溢領退撫給與作成處分流程圖」、「退休

公務人員或遺族溢領退撫給與追繳流程圖」及範例，俾利

遵循。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臺灣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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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公務人員或遺族溢領退撫給與作成處分流程圖    109.7.3 

1 
 

進行追繳 

一次性給付(§70Ⅰ、查驗辦法§16) 

定期性給付(不含優存利息，§70Ⅱ、查驗辦法§16) 

優存利息(§70Ⅲ) 

(四)法定事由發生(§70) 

1. 暫停事由(§71、§72、§77Ⅲ) 

2. 停止事由(§76、§77) 

3. 喪失事由(§75) 

補發退撫給與(範例 3) 

未有停止、喪失事由情事，發放

機關撤銷原暫停發給處分，並補

發退撫給與。 

停止發給(範例 3) 

有停止、喪失事由，發放

機關應作成停止發給處

分，停止發給退撫給與；

並通知返還溢領退撫給

與；如有先作成暫停發給

處分者，併同撤銷原暫停

發給處分。 

(一) 

單純誤發(§70) 

發放機關單純誤

發退撫給與。 

恢復發放 

(細§115Ⅱ，範例 4) 

停止情事原因消滅，

退休人員檢具相關證

明申復，發放機關作

成處分，恢復並補發

退撫給與。 

(三) 

撤銷或廢止或變更處分

(§70) 

審定機關撤銷或廢止

或變更原處分。 

暫停發給(範例 1) 

有暫停事由，發放機關作成暫停

發給處分，暫停發給退撫給與；

同時查證或退休人員檢證，確認

是否有停止或喪失事由，須停止

發給。 

(二) 

剝奪、減少處分 

(§79、公懲法§9)； 

或退休後始受降級或減

俸之懲戒處分(§80) 

1、 審定機關依確定判決

之刑度，作成剝奪、

減少之處分，自始剝

奪或減少退撫給與。 

2、 審定機關依懲戒判

決，作成剝奪、減少、

降級或減俸之處分。 

(四) 

法定事由發生(§70) 

1. 暫停事由 

(§71、§72、§77Ⅲ) 

2. 停止事由 

(§76、§77) 

3. 喪失事由 

(§75) 

暫停發給(範例 1) 

有暫停事由，發放機關

作成暫停發給處分，暫

停發給退撫給與；同時

查證或退休人員檢證，

確認是否有停止或喪失

事由，如有，則停止發

給。 

補發退撫給與 

(範例 2) 

未有停止、喪失事由

情事，發放機關撤銷

原暫停發給處分，並

補發退撫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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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領給與種類 
一次性退撫給與：一次退休金、資遣給與、遺屬一次金、一次撫慰金、一次撫卹金、依原退休法第 30 條第 2 項或第 3 項

核給之一次補償金、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定期性退撫給與：月退休金(含依原退休法第 30條第 2項核給之月補償金)、遺屬年金、月撫卹金(含未成年子女加發撫卹

金)、月撫慰金及年撫卹金 
優存利息 

 

 

 

 

 

 

 

 

 

 

 

 

 

 

 

 

 

 

 

 

 

 

 

 

 

 

 

 

  ：依退撫法第 70條第 5項規定，機關具裁量權，得選擇是否自再核發之退撫給與中覈實抵銷或收回。 

進行追繳(範例 3)(§70Ⅰ、查驗辦法§16) 
一次性退撫給與：發放機關以書面處分命領受人於 30日內繳還，並副知支給機關。 
定期性退撫給與：發放機關以書面處分命領受人於 30日內繳還，並副知支給機關；

得於函中通知領受人，自下一定期以後發給之退撫給與中覈實收
回。 

領受人 

繳回發放機關 

辦理繳庫 

(範例 8) 

發放機關將收繳

結果辦理繳庫並

函報支給機關結

案。 

逾30日仍未繳還 

辦理繳庫及開立公庫支票 

(範例 9及 10) 

優先抵償公庫負擔金額，服務機關將收

繳結果辦理繳庫並函報支給機關結

案；剩餘部分開立公庫支票予臺銀。 

確認溢領優存利息金額 

(範例 5) 

服務機關先向臺銀儲存分行函

查領受人溢領之優存利息金額。 

追繳溢領優存利息 

(範例 3)(§70Ⅰ) 

服務機關依臺銀儲存分行函查結

果，以書面處分命領受人於 30日

內至臺銀儲存分行繳還，並副知

支給機關及臺銀儲存分行。 

移送行政執行

(範例 7) 

服務機關移送

行政執行。 

逾 30 日仍未繳還；或對於自下一

定期以後發給之退撫給與中覈實

收回有異議且未以其他方式於 30

日內繳回。 

辦理繳庫(範例 9) 

發放機關收到執行款後，將收繳結果函報支給機

關結案，並辦理繳庫。 

移送行政執行(範例 7) 

發放機關移送行政執行，並副知支給機關。必要時，由

支給機關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行政執行。 

當 事 人 繳 回 臺

銀，屬公庫負擔部

分，由臺銀於下期

清算優存差額利

息時，退還支給機

關。 

優存利息 

(§70Ⅲ) 

定期性退撫給與 

§70Ⅱ、查驗辦法§16 

一次性退撫給與 

(§70Ⅰ、查驗辦法§16) 

相關領受人又重行退休、資

遣，或申領遺屬一次金或遺

屬年金時，其溢領或誤領之

金額，得由支給機關自其再

核發之退撫給與中，覈實抵

銷或收回。(§70Ⅴ) 

不足扣抵 

向臺銀儲存分行函查領受人是

否繳還，以及臺銀與公庫各別負

擔之差額利息金額。(範例 6) 

領受人 

(一般帳戶者) 

領受人 

(開立專戶者) 

自退撫給與專戶內現有款項收回 

(範例 11)(§69Ⅳ、細§105) 

發放機關應按溢領之退撫給與金額書面通知開戶銀

行，逕自領受人之退撫給與專戶內現有款項扣款。

不足扣除額部分，依退撫法§70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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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 

○○○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承 辦 人：○○○ 

電  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台端(姓名：○○○、身分證統號：○○○)退撫新制實施前、

後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自民國○年○月○日

起暫停發給，請台端儘速檢具每月支領薪酬總額之相關證

明，俾憑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 70 條第 3

項及第 77 條第 3項規定辦理。 

二、查台端自○年○月○日起於○○○(再任機關單位)參加公教

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依退撫法前開規定，本○(發放機關)

得自○年○月○日起暫停發給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俟

台端檢具再任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關

證明申復後，再予恢復發給並補發經停發之月退休金及優惠

存款利息。據此，請台端儘速檢具再任職務每月支領薪酬總

額之相關證明到○(發放機關)，俾憑辦理。 

三、台端對本函如有不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於本

函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本○(發放機關)

重新審查後，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如有

顯然錯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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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申請更正或變更。 
 

正本：○○○先生(女士) 

副本：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支給機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臺灣銀行○○分
行 

抄本： 

 

機關首長 ○  ○  ○ 

注意事項： 

1、 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發放機關，請各依暫停情形自行調整文字。例如僅暫停退撫

新制月退休金者，請刪除優惠存款利息、退撫新制實施前等文字，以及副本機關臺

灣銀行○○分行。 

2、 如溢領人員係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者，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發放機關，

應依規定，各別辦理暫停。例如：退撫新制實施前之發放機關，就暫停之舊制月退

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辦理暫停。 

3、 行蹤不明者，請依退撫法第 70 條及第 71 條規定辦理。 

4、 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者，請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6 條及其施行細

則第 26 條、退撫法第 70 條及第 72 條規定辦理。 

5、 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力者，未即時檢證送交發放機關查核者，請依退撫法第 45 條第

3項(或第 56 條第 4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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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 

○○○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承 辦 人：○○○ 

電  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台端(姓名：○○○、身分證統號：○○○)退撫新制實施前、

後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自民國○年○月○

日恢復發給，並補發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之

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 77 條規定

及台端○年○月○日檢附之相關證明(或再任機關查復函)辦理。 

二、查台端因自○年○月○日起於○○○(再任機關單位)參加公

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前經本○(發放機關)依退撫法第

77 條第 3 項規定，以○年○月○日○○字第○○號函(暫停處

分)，暫停發給台端月退休金，並請臺灣銀行○○分行暫停發

給台端優惠存款利息，另請台端檢具再任職務之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相關證明。 

三、今依台端前開○年○月○日檢附之證明，以台端雖自○年○

月○日起再任○○○(再任機關)有給職務，惟每月支領薪酬

總額並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爰依退撫法第 70 條第 3項及第

77 條第 1項第○款規定，無須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

存款利息權利。據此，台端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計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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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應自○年○月○日起恢復發給，並

補發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之退撫新制實施

前、後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計新台幣○○元(計算式)。 

四、至於補發優惠存款利息部分，另由臺灣銀行○○分行辦理。 

五、另本○(發放機關)前開○年○月○日函(暫停處分)應予註

銷。 

六、台端對本函如有不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於本

函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本○(發放機關)

重新審查後，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如有

顯然錯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

由，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申請更正或變更。 
 

正本：○○○先生(女士) 

副本：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支給機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臺灣銀行○○分
行 

抄本： 

 

機關首長 ○  ○  ○ 

注意事項： 

1、 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發放機關，請各依補發情形自行調整文字。例如僅補發退撫

新制月退休金者，請刪除優惠存款利息、退撫新制實施前等文字，以及副本機關臺

灣銀行○○分行。 

2、 如溢領人員係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者，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發放機關，

應依規定，各別辦理恢復及補發。優惠存款利息部分，由臺灣銀行○○分行依補發

函及該人員儲存優存情形，恢復並計算及補發優惠存款利息。 

3、 行蹤不明者，請依退撫法第 71 條規定，以及當事人親自申請辦理。 

4、 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者，請依退撫法第 72 條規定，以及當事人親自申請辦理。 

5、 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力者，未即時檢證送交發放機關查核者，請依退撫法第 45 條第

3項(或第 56 條第 4項)規定，以及當事人檢具○年度(前 1年度)年終所得資料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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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 

○○○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承 辦 人：○○○ 

電  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台端(姓名：○○○、身分證統號：○○○)因自民國○年○

月○日起再任○○○(再任機關)有給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

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應自再任之日起，停止領受退撫新

制實施前、後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權利，並

請於本函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繳還溢領之月退休金及優惠

存款利息(如無溢領請自行調整)，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 77 條規

定、再任機關○年○月○日○○字第○○號函(查復函或台端○年

○月○日檢附之相關證明)及臺灣銀行○○分行○年○月○日○○

字第○○號函辦理。 

二、查台端因自○年○月○日起於○○○(再任機關單位)參加公

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前經本○(發放機關)依退撫法第

77 條第 3 項規定，以○年○月○日○○字第○○號函(暫停處

分)，暫停發給台端月退休金，並請臺灣銀行○○分行暫停發

給台端優惠存款利息，另請台端檢具再任職務之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相關證明。 

三、今依再任機關前開○年○月○日函載以，以台端自○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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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再任○○○(再任機關)有給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

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依退撫法第 70 條第 3 項及第 77 條第

1 項第○款規定，應自是日起，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及辦

理優惠存款權利，俟停止發給原因消滅後恢復發給。 

四、另台端自○年○月○日再任之日起至○年○月○日止溢領之

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

請於本函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依下列說明辦理繳還事宜，

如未於上開期限內繳還溢領給與，本○(發放機關)將依行政

執行法規定，移送行政執行署行政執行： 

(一)台端溢領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計新

台幣(以下同)○○元(計算式)，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１、請填寫意見書，同意本○(發放機關)自○年○月(即下

一定期以後發給日)以後發給之月退休金中覈實收回。 

２、台端如不同意本○(發放機關)自○年○月以後發給之

月退休金收回，請照前述溢領金額匯入本○(發放機關)

指定帳戶(○○國庫局；戶名：○○；帳號：○○)。 

３、台端不依前述第 1 點或第 2 點辦理，如有異議且未於

前開期限內以其他方式繳還，本○(發放機關)將依法

移送行政執行。 

４、如台端逾期未繳還意見書，亦未表示異議，將由本○

(發放機關)自○年○月以後發給之月退休金收回。 

 

 

 

(二)台端溢領之優惠存款利息金額，依臺灣銀行○○分行前

開○年○月○日函所載，計○○元，請至優惠存款儲存

發放機關依退撫法第 70 條第 1項規定辦理者，前開(一)整段文字請調整如下： 

(一)台端溢領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計新台幣(以下同)○○

元(計算式)，請於收受本函之次日起 30 日內匯入本○(發放機關)指定帳戶(○

○國庫局；戶名：○○；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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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臺灣銀行所屬分行辦理繳還事宜。 

五、另本○(發放機關)前開○年○月○日函(暫停處分)應予註

銷。 

六、台端對本函如有不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於本

函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本○(發放機關)

重新審查後，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如有

顯然錯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

由，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申請更正或變更。 
 

正本：○○○先生(女士) 

副本：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支給機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臺灣銀行○○分
行 

抄本： 

 

機關首長 ○  ○  ○ 

注意事項： 

1、 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發放機關，請各依溢領情形自行調整文字。例如僅溢領退撫

新制月退休金者，請刪除優惠存款利息、退撫新制實施前等文字，以及副本機關臺

灣銀行○○分行。 

2、 如溢領人員係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者，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發放機關，

應依規定，各別辦理追繳。例如：退撫新制實施前之發放機關，就溢領之舊制月退

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辦理追繳。 

3、 因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經判刑確定者，請依退撫法第 76 條規定其

施行細則第 108 條規定、銓敘部退離給與扣除處分、地方檢察署通知函，以及向臺

灣銀行儲存分行查證溢領優惠存款利息金額等函辦理。 

4、 依退撫法第 70 條第 5項規定，機關具裁量權，因此，說明四(一)部分，機關請視情

形自行調整文字。 



備註：如有異議且未於期限內以其他方式繳還溢領金額者，將依法移送行政執行；如逾

期未繳還意見書，亦未表示異議者，將由本○(發放機關)自下一期退休金收回。 

自下一定期以後發給之退撫給與 

收回退休人員(遺族)溢領之退撫給與意見書 

本人_______為○○○(機關名稱)月退休金(遺屬年金或月撫卹金)

領受人，              ○○○(機關名稱)依公務人員 

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0 條第 2項規定，自○年○月以後發給

之定期退撫給與中，覈實收回本人溢領之金額，特立此意

見書以茲證明。                 

此致 

○○○(機關名稱) 

 

姓   名：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號： 

□領受人          因受監護(輔助)宣告，由(監護〈輔助〉

人姓名及身分證統號：                          )

任監護(輔助)人。 

監護(輔助)人：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同意 

□不同意(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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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4 

○○○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承 辦 人：○○○ 

電  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台端(姓名：○○○、身分證統號：○○○)自民國○年○月

○日起停止發給原因消滅，爰自該日起，恢復領受退撫新制

實施前、後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權利，請查

照。 

說明： 

一、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 77 條規定

及台端○年○月○日檢附之相關證明(或再任機關查復函)辦理。 

二、查台端前因自○年○月○日起再任○○○(再任機關)有給職

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前經本○(發放機

關)依退撫法第 70 條第 3項及第 77 條規定，以○年○月○日

○○字第○○號函(停止處分)，自○年○月○日起，停止發給

台端月退休金及停止辦理優惠存款。 

三、今依台端○年○月○日檢附之證明(或再任機關查復函)，台端業

於○年○月○日離職。以台端停止發給原因消滅，依前開規

定，應自○年○月○日離職之日起，恢復領受月退休金及辦

理優惠存款權利，爰依退撫法前開規定，補發台端自○年○

月○日(離職之日)起至○年○月○日止之退撫新制實施前、

後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計新台幣○○元(計算式)。至優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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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部分，請洽臺灣銀行儲存分行辦理。另為免影響台端辦理

優惠存款權利，請儘速持本函至臺灣銀行儲存分行辦理相關

事宜。 

四、台端對本函如有不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於本

函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本○(發放機關)

重新審查後，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如有

顯然錯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

由，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申請更正或變更。 
 

正本：○○○先生(女士) 

副本：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支給機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臺灣銀行○○分
行 

抄本： 

 

機關首長 ○  ○  ○ 

注意事項： 

1、 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發放機關，請各依補發情形自行調整文字。例如僅補發退撫

新制月退休金者，請刪除優惠存款利息、退撫新制實施前等文字，以及副本機關臺

灣銀行○○分行。 

2、 如溢領人員係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者，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發放機關，

應依規定，各別辦理恢復及補發。優惠存款利息部分，由臺灣銀行○○分行依恢復

函及該人員儲存優存情形，恢復並計算及補發優惠存款利息。 

3、 因褫奪公權期滿復權者，請依退撫法第 76條規定及地方檢察署通知函文辦理。 

4、 因假釋出監及縮短刑期經變更褫奪公權起訖日期者，請依退撫法第 76條及其施行細

則第 108 條規定，以及其檢附之法務部矯正署○○監獄出具之假釋證明書辦理，假

釋出監期間，應依規定恢復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權利；褫奪公權期間，應

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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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5 

○○○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承 辦 人：○○○ 
電  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臺灣銀行○○分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發放機關)退休人員○○○君(身分證統號：○○○)於

貴分行辦理優惠存款疑義一案，請協助查證惠復。 

說明： 

一、依本○(發放機關)民國○年○月○日○○字第○○號函(暫停

處分)辦理。 

二、查本○(發放機關)前因查知○君自○年○月○日起參加公教

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經本○(發放機關)依公務人員退休

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 77 條第 3項規定，以前開○

年○月○日函暫停發給○君月退休金，並請貴分行暫停發給

其優惠存款利息。 

三、今依再任機關○年○月○日○○字第○○號函(查證函)載以，

以其自○年○月○日起再任有給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

過法定基本工資，依退撫法第 70 條第 3 項及第 77 條第 1 項

第○款規定，應自是日起停止辦理優惠存款權利。未讅○君

自○年○月○日再任之日起，其實際溢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期

間及金額各為何？請儘速惠予查明，俾憑辦理溢領優惠存款

利息追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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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臺灣銀行○○分行 

副本： 

抄本： 

 

機關首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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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6 

○○○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承 辦 人：○○○ 

電  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臺灣銀行○○分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發放機關)退休人員○○○君(身分證統號：○○○)繳

還溢領優惠存款利息疑義一案，請查證惠復。 

說明： 

一、依本○(發放機關)民國○年○月○日○○字第○○號函(停止

處分)辦理。 

二、查○君前因再任○○○(再任機關)有給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

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經本○(發放機關)以前開○年○月

○日函，自○年○月○日起，停止其領受月退休金權利及辦

理優惠存款權利，並請其於本函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至貴分

行繳還溢領之優惠存款利息金額計新台幣○○元。未讅○君

是否已全數繳還上開溢領優惠存款利息金額？如未全數繳

還，其繳還金額為何？又，本○(發放機關)與貴分行分別負

擔之差額利息金額各為多少？以上請儘速惠予查明，俾憑辦

理。 
 

正本：臺灣銀行○○分行 

副本： 

抄本： 

 

機關首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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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7 

○○○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承 辦 人：○○○ 

電  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有關○○○君(身分證統號：○○○)溢領退撫新制實施前、

後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經以書面行政處分

限期繳還而逾期未繳還，爰依行政執行法第 4條、第 11 條規

定，檢同行政執行案件移送書等，請惠予協助執行，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0 條第 1項、第 3項規定、本

○(發放機關)民國○年○月○日○○字第○○號函(停止處分)

及臺灣銀行○分行○年○月○日○○字第○○號函(台銀查復

優存返還情形公文)辦理。 

二、查○君因自○年○月○日起，再任○○○(再任機關)有給職

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依退撫法第 70

條第 3項及第 77 條第 1項第○款規定，應自是日起，停止領

受月退休金權利及辦理優惠存款權利。案經本○(發放機關)

以前開○年○月○日函(○年○月○日送達)，請其限期繳回

溢領之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計新台幣(以

下同)○○元及優惠存款利息計○○元，總計應繳回溢領金額

○○○元。惟迄至○年○月○日限期繳納之期間屆滿，○君

仍未繳納到本○(發放機關)及臺灣銀行○分行，爰依行政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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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及前開規定，檢同相關函件書表，移請貴分署執行追繳，

請惠予協助執行追繳。 

三、檢送行政執行案件移送書(含相關文件)1 份及移送電子檔

(另以 e-mail 寄送)。(行政執行部分，請洽各執行分署確認相關作業) 
 

正本：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副本：○○○君、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支給機關、臺灣銀行○○分行 

抄本： 

 

機關首長 ○  ○  ○ 

注意事項： 

1、 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發放機關，請各依溢領情形，自行調整文字辦理行政執行。

例如僅溢領退撫新制月退休金者，請刪除優惠存款利息、退撫新制實施前等文字，

以及副本機關臺灣銀行○○分行。 

2、 如溢領人員係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者，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發放機關，

應依規定，各別辦理行政執行。例如：退撫新制實施前之發放機關，就溢領之舊制

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辦理移送執行。 

 



    移送案號 發文號 

○○○ 行政執行案件移送書 

                                        發文日期：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義 務 人 法 定 代 理 人 或 代 表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職       業   

身分證統一號 
碼或營利事業 
統 一 編 號 

  

住 居 所 或 事
務 所 、 營 業
所 地 址 及 郵

遞 區 號 

 

 

住： 

 

居： 

執 行 標 的 物 

所   在   地 
 

分署 
收案日期 

 

義 務 發 生 之 

原 因 與 日 期 

義務人自○年○月○日起溢領之退

離給與 

行政處分或

裁定確定日 
■○年○月○日 
□尚未確定 

移 送 法 條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11條 

■依據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0條 

繳 納 期 間 

屆滿日 
○年○月○日 

執 行 必 要 費 

用 核 銷 機 關

（單位）名稱

及 統 一 編 號 

核銷機關
(單位)名稱 

 徵 收 期 間 
屆滿日 

    年    月    日 

統一 
編號 

 應 納 金 額 ○○萬○○元 

承辦移送業務

機關（單位）

名稱與受款金

融機構帳戶及

帳 號 

承辦機關
(單位)名稱 

 □執行（債權）憑證再移送 
□執行憑證編號：                

立帳金融
機構名稱 

 催 繳 情 形 
■業經催繳 
□未經催繳 

受款帳戶  
催 繳 方 式 

□電話催繳 
■明信片或信函方式催繳 
□其他方式(方式為     ) 帳號  

附 件 

□附表 
■處分文書、裁定書或義務人依法
令負有義務之證明文件及送達證
明文件 

■義務人經限期履行而逾期仍不履
行之證明文件及送達證明文件 

□義務人之財產目錄 
□土地登記簿謄本 
□義務人之戶籍資料 
□保全措施之資料 
□執行（債權）憑證 
□ 

保 全 措 施 □已限制出境（日期： 年 月 日）□已禁止處分□已提供擔保□已假扣

押□已勒令停業 

此        致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機關首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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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8 

○○○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承 辦 人：○○○ 

電  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發放機關)退休人員○○○君(身分證統號：○○○)溢

領之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已撥入○○(支給

機關)指定之公庫代收款專戶，請查照。 

說明： 

一、依○○○君○年○月○日還款證明及臺灣銀行○分行○年○

月○日○○字第○○號函(台銀查復優存返還情形公文)辦理。 

二、查○君前因再任(溢領原因)致溢領自○年○月○日再任(溢領)之

日起至○年○月○日止之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計給之月退休

金及優惠存款利息，案經本○(發放機關)以○年○月○日○

○字第○○號函，請其於期限內，分別至本○(發放機關)及

臺灣銀行○分行，繳還溢領之月退休金新台幣(以下同)○○

○元及優惠存款利息○○○元。 

三、今○君已於○年○月○日返還前開溢領之月退休金○○○

元，並經本○(發放機關)繳至大○(支給機關)公庫代收款專戶

(戶名：○○○；帳號：○○○)。 

四、另依臺灣銀行○分行前開○年○月○日所載，○君已於○年

○月○日返還溢領之優惠存款利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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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支給機關 

副本：○○○君(退休人員) 

抄本： 

 

機關首長 ○  ○  ○ 

注意事項：退撫新制實施前之發放機關，請視情形自行調整文字。例如僅支領月退休金

者，請刪除優惠存款利息等文字及臺灣銀行○○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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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9 

○○○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承 辦 人：○○○ 

電  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支給機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 

主旨：本○(發放機關)退休人員○○○君(身分證統號：○○○)溢

領之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

已撥入○○(支給機關)指定之公庫代收款專戶，請查照。 

說明： 

一、依臺灣銀行○分行○年○月○日○○字第○○號函(台銀查復

優存返還情形公文)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以下簡稱○○

分署)○年○月○日○○字第○○號函辦理。 

二、查○君因再任(溢領原因)致溢領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計給之月

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前經本○(發放機關)以○年○月○

日○○字第○○號函，請其於期限內，分別至本○(發放機關)

及臺灣銀行○分行，返還溢領之月退休金新台幣(以下同)○

○○元及優惠存款利息○○○元，總計溢領金額○○○元，

惟期限屆滿仍未繳納，案經本○(發放機關)移請○○分署執

行追繳。今依○○分署前開○年○月○日函所載，已收回○

君上開溢領金額計○○○元。 

三、本案收回○君溢領之月退休金及公庫負擔之優惠存款差額利

息，已繳至大○(支給機關)公庫代收款專戶(戶名：○○○；帳

號：○○○)，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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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臺灣銀行○分行前開○年○月○日函所載，○君自○

年○月○日再任之日起至○年○月○日止溢領之優惠存

款利息計○○○元，其中公庫負擔之差額利息為○○○

元，該分行負擔部分為○○○元。 

(二)溢領之月退休金○○○元併計優先抵償公庫負擔之優惠

存款差額利息○○○元，本次繳至大○(支給機關)公庫代

收款專戶合計○○○元。 

四、另收回○君溢領之金額○○○元，扣除前開已繳庫金額○○

○元後之剩餘部分為○○○元，本○(發放機關)業以○年○

月○日○○字第○○號函檢送公庫支票致臺灣銀行○分行。

倂予敘明。 

五、檢附臺灣銀行○分行前開○年○月○日及○○分署前開○年

○月○日等 2函。 
 

正本：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支給機關 

副本： 

抄本： 

 

機關首長 ○  ○  ○ 

注意事項：退撫新制實施前之發放機關，請視情形自行調整文字。例如僅支領月退休金

者，請刪除優惠存款利息等文字及臺灣銀行○○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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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0 

○○○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承 辦 人：○○○ 

電  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收回本○(發放機關)退休人員○○○君(身分證統號：○

○○)溢領之優惠存款利息屬貴分行負擔差額利息公庫支票 1

紙，請查收。 

說明： 

一、依本○(發放機關)○年○月○日○○字第○○號函(停止處分)

及貴分行○年○月○日○○字第○○號函(台銀查復優存返還情形

公文)辦理。 

二、查○君前因再任(溢領原因)致溢領○年○月○日再任之日起至

○年○月○日止之優惠存款利息計新台幣(以下同)○○○

元，其中屬公庫負擔之差額利息為○○○元，貴分行負擔部

分為○○○元。今依貴分行前開○年○月○日函所載貴分行

負擔部分，開立本票(票號：○○○)○○○元返還貴分行。 
 

正本：臺灣銀行○○分行 

副本：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支給機關 

抄本： 

 

機關首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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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1 

○○○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承 辦 人：○○○ 

電  話：○○○○○○○○ 

電子郵件：○○○○○○○○○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 

主旨：有關○○○君(身分證統號：○○○)溢領退撫新制實施前、

後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計新台幣(以下同)○○○元，請貴行

惠予協助自其退撫給與專戶內「現有款項」扣款，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 69 條第 4

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105 條第 4項規定辦理。 

二、依退撫法第 69 條第 4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105 條第 4項規定，

退撫給與領受人有冒領或溢領情事者，發放機關應按溢領之退

撫給金額書面通知開戶銀行，逕自領受人之退撫給與專戶內

扣款，覈實收回冒領或溢領之金額，不受退撫給與專戶內存

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規定之限

制。 

三、查○君因自○年○月○日起，再任○○○(再任機關)有給職

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依退撫法第 70

條第 3項及第 77 條第 1項第○款規定，應自是日起，停止領

受月退休金權利及辦理優惠存款權利(請視溢領原因自行調整文

字)。次查○君溢領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之退

撫新制實施前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計○○元(或退撫新制實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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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計給之月退休金計○○元)。 

四、本案○君於貴分行開立專戶並切結略以，存款人之領受權有

喪失、停止、暫停、依法撤銷或廢止、變更，或有誤發之情

事，不及通知貴行，致退撫給與已入帳時，同意貴行依退撫

給與發放機關書函逕自專戶扣款，收回溢撥款項退回退撫給

與發放機關。爰請貴行就○君溢領之退休金金額計○○元，

自其退撫給與專戶內扣款，收回溢撥款項退回本○(舊制、新

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 

五、檢送○君溢領退撫給與相關證明。 
 

正本：○○銀行○○分行(開立專戶銀行) 

副本：○○○君、退撫新制實施前之支給機關 

抄本： 

 

機關首長 ○  ○  ○ 

注意事項： 

1、 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發放機關，請各依溢領情形自行調整文字。例如僅溢領退撫

新制月退休金者，請刪除退撫新制實施前等文字。 

2、 如溢領人員係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者，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發放機關，

應依規定，各別辦理。例如：退撫新制實施前之發放機關，就溢領之舊制月退休金，

辦理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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